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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82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联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136 

 

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要，董事会同意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财务公司”）申请人民币 3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，期限一年，向财务公司申请借

款的利率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准。 

鉴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联集

团”）同时是财务公司第一大股东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李

翠芳、郭丽荣回避了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，并对该项议案发表同意意见。 

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的批准，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

设立时间：1994年 3月 10 日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40000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101502691R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号通泰大厦 B座 4层 428 

法定代表人：郭丽荣 

主营业务：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；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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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付；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等。 

主要股东：华联集团，本公司，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华联综超”） 

 

2. 业务发展情况及财务数据 

财务公司系 1993年 12月 31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。

近年来经营状况良好。 

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财务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71.09 亿元，负债总

额 54.17亿元，应收利息 8.18 万元，发放贷款和垫款 63.70亿元，净资产 16.92

亿元；2015年度，经审计营业收入 1.91亿元，营业利润 1.41 亿元，净利润 1.19

亿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-4.52亿元。截止到 2016 年 9月 30日，财

务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83.85 亿元，负债总额 66.17 亿元，应收利息 24.33

万元，发放贷款和垫款 74.99 亿元，净资产 17.67亿元；2016年 1月-2016年 9

月间，未经审计营业收入 1.30 亿元，营业利润 0.92 亿元，净利润 0.75 亿元，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.40亿元。 

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集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

协议并存款的议案》，公司与财务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，在财务公司开设结算账

户并存款，存款余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。 

 

3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华联集团持有财务公司 34%的股权，为财务公司的第一

大股东；本公司也是财务公司股东，持有其 33%股权；华联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华

联综超同时也是财务公司的股东，持有其 33%股权。 

 

华联集团 

本公司 

财务公司 

华联综超 

29.71% 29.17% 

34% 33% 3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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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董事郭丽荣女士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副总裁职务，在财务公司担任董事

长职务，在华联综超担任董事职务；公司董事李翠芳女士同时在华联集团担任副

总裁职务，在华联综超担任董事职务；上述人员构成关联董事，回避了本项议案

的表决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向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 3亿元综合授信，期限 1年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公司在授信额度内，向财务公司申请借款的利率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

准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财务公司财务状况良好，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

监督，并按上述监管机构的规则及运营要求提供金融服务，公司向财务公司申请

授信贷款，有利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拓宽公司融资渠道，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

使用水平和效益，符合公司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损害中

小股东利益，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面影响。 

 

六、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华联财务的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

2016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与华联财务发生累计关联交易 30,000 万元。 

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在会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

议。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3 亿元授信的关联交

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定价原则公平合理，表决程序符合规定，公

司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授信贷款，有利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拓宽公司

融资渠道，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水平和效益，符合公司发展需要，未发现损

害公司利益和各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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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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